
汽车销售合约书 编号 No：20250409

卖 方 宣城丰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买 方 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证件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

11341730092151091B

电 话
15212722121 地 址 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旌德西门北路 27号

一、车辆信息

品牌型号 比亚迪牌 车辆配置 宋 PRODMI 指导价

颜 色 灰 数 量 壹 VIN码

二、价格信息（人民币）

购车价 130000 元整 人民币￥ \ 佰 壹 拾 叁 万 \ 仟 \ 佰 \ 拾 \ 圆整

买方委托事

项及费用

□综合服务费（费用： \ ）

□牌照（含临牌）费用： \ 上牌地点 \

□其他： \

费用合计 \ 元

代办保险

合约总金额
130000 元

整

人民币￥ \ 佰 壹 拾 叁 万 \ 仟 \ 佰 \ 拾 \ 圆整

合约总金额为买方应支付卖方的总费用，包含购车价和买方委托卖方办理事项费用。

三、付款方式及期限

定金

\ 元整 人民币￥ \ 佰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圆整

付款方式
□现金 □刷卡 ☑转账 □其他：

余款
\ 元整 人民币￥ \ 佰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圆整

付款方式 □现金 \ 元 □刷卡 \ 元 □转账 \ 元

□按揭 \ 元 □其他： \

四、提车地点及其他

提车地点 宣城 其他 \

验收标准 按照本合约约定及生产厂家的技术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应共同签署书面的车辆验收单。

卖方（签字/盖章）:

销售经理: 熊传福银 买方（签字/盖章）： 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签订时间： 2025 年 04月 09日
总经理:

签订时间： 2025 年 4 月 09 日



温馨提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我司严禁非财务人员代收一切款项费用，相关费用请您交付于我司财务或我司指定账户。

后附《销售条款》为本汽车销售合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销售条款
尊敬的客户，您好！以下销售条款请您务必仔细阅读，如有疑问可随时向销售人员提出，并要求解释。如果您签署了本合约，将会被视为您已经充分理

解本合约的全部条款和内容：

1. 我们将会按照本合约约定的方式和期限，向您交付与本合约约定相一致的车辆，但是前提是，您已经向我们足额支付合约总金额。

2. 本合约书约定的提车时间和提车地点，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我们会及时和您沟通，以确认是否有必要变更，当然，如果您也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

况和我们协商确认最终的提车时间和提车地点。

3. 您可自由选择向我们支付合约总金额的方式，但是请务必注意，如果您希望采用刷卡方式（包括储蓄卡和信用卡，信用卡、微信等电子支付产生额

外手续费，按照央行标准收取相应费用）支付合约金额，您应保证使用本人银行卡，否则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将由您自行承担，如果给我们造成损

失，还需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将在收到您足额支付的合约金额后，按照本合约约定的车辆结算价格向您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4. 由于购车需要您提供一定的资料（如个人身份信息、车辆牌照指标信息、个人征信报告、银行流水等金融机构贷款所需的材料等），为向您提供更

好的服务，请务必确保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证件等信息是真实、合法、准确、有效的。

5. 本合约书下，如您委托我们代为办理特定事项的，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同时在必要情况下，请您知悉我们有可能会委托给第三方处理。

6. 新能源汽车补贴的特别条款（仅限新能源车型适用）

如果您购买的车辆为新能源车型，且本合约书中约定的购车价已经预扣对应的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金额，则您必须按照我们要求的时限（上牌后

三日内）和条件提交新能源补贴的申领资料（机动车发票联、行驶证），我们会向您发出具体的通知。如因您未按我们的要求提交新能源补贴申

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资料有错误、资料不全、逾期提供等）导致我们不能申领或者不能足额申领到与新能源补贴预扣金额相等的补贴款，

则您需在收到我们发出付款通知之日起的三（3）日内一次性向我们支付差额部分，并且承担我们遭受的全部损失。

7. 置换补贴的特别条款

如果您购买的车辆涉及到相关置换补贴，您必须按照我们要求和条件提交置换补贴的申领资料（本人签字按手印的置换补贴申请表、旧车行驶证、

二手车交易发票、旧车登记证书相关信息页、旧车符合标准的照片、新车发票联、新车行驶证），我们会向您提前通知。如因您未按我们的要求

提交置换补贴申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资料有错误、照片不清晰、资料不全、逾期提供等）导致我们不能申领金额相等的置换补贴款，则有

您本人承担全部相应损失。

8. 您所购买的车辆，如轮胎、玻璃、座椅、智能动力制动系统等配置可能存在两家或以上供应商，比亚迪严格的品控体系会保证不同供应商的零部件

做到同等功能、享受同等售后服务。相关供应商供应的零部件/系统随机搭载，具体状态以实车为准（客户捺手印确认知悉并同意）。

9. 请您知悉，如果您购买的车辆搭载了比亚迪汽车 DiLink系统，车辆具备智能网联功能，则您的车辆中会预装一张专用的车联网卡，以实现车辆互联、

数据传输、状态监测、应急处置等通信服务功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

息登记规定》、《车联网卡实名登记实施细则（试行）》等），请您务必在实际使用车辆及车联网卡的过程中，完成车联网卡实名登记，通过“比

亚迪汽车 App/小程序-我的-实名认证”配合签署《实名制责任告知书》、《入网协议》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文件，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不挪用或者违规使用车联网卡。如您的车辆有过户、报废或者更换含车联网卡的零部件等需求时，请及时办理车联网卡的变更（过户）、注销

手续，否则因此产生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被他人用于非法用途而导致的法律责任和损失、车联网卡产生的各项收费、滞纳金（如有）等），以及

给我们或者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损失将由您自行承担。若您为单位用户，您应负责车联网卡的分配使用管理，如实记录实际使用人，并且完成对应的

车联网卡实名登记；否则您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以及给我们或者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损失。

10. 本合同项下车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内（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生产，请购买者/客户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陆内使用。若购买者/客户需将所购车辆转售/转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外（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并且

用于家用的，相关车辆的售后服务由比亚迪厂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内设立的授权服务店提供，购买者/客户需将相关车辆运至前述授权服务店进

行维修、保养。

11. 请您在收到交付的车辆后，对车辆进行验收并且配合我们签署车辆验收单，如果您发现车辆与本合约约定的品牌、型号、规格、颜色不一致或者有

其他问题的，请务必说明详细原因，并在车辆验收单上签字确认，我们将根据情况为您更换或处理，但是如果您没有任何理由而拒绝签署验收单的，

我们亦有权拒绝向您交付车辆。车辆一经交付给您，则毁损、灭失的风险将由您自行承担，但是我们仍将为您提供售后及质保服务。

12. 您在使用车辆前，请务必仔细阅读相关指导手册，并且合理使用车辆。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具体的质保和售后服务请您查阅保修

手册。如我们交付的车辆，在您使用过程中发生“三包”或者质保范围的质量问题，请您立即与我们、我们的维修厂或特约维修厂，下统称“维修

厂”，服务网点详见比亚迪官方网站）联系，并准备好与车辆相关的资料（如车辆发票复印件、行驶证复印件、车辆使用人联系方式等），维修厂

将根据车辆的具体情况为您提供售后和质保服务。必要时，我们也将为您提供合理的协助。

13. 请您重点关注本合约中约定的车辆合约总价、价款的支付期限和支付方式，并确保可以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各应付款项（如车款、因委托事项产生的

费用、新能源补贴款、赔偿金等）。

14. 诚信履行合约是您和我们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如有违反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当您有违约行为时，我们将有权直接从您已经支付的款项中扣

除因您的违约行为而给我们造成全部损失的对应金额，您已经支付款项不足以弥补我们全部损失（如利润损失、补贴损失、律师费、诉讼费、仲裁

费、调查费、差旅费等）的，我们有权要求您继续赔偿。

15. 如果因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严重恶劣天气、政府政策或者法律法规之改变、罢工、意外事件等因素），致使我们不

能及时交付车辆时，我们有权延迟交付车辆且不视为违约，但是我们会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立即通知到您，以便我们另行协商具体的交付时间。

16. 在本合约下，我们向您发送的通知将以：电话、传真、邮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至您在本合约中预留的电话、传真号码、地址

或电子邮件、或者买方提供的微信号，送达至以上任一方式的，均会视为送达。如您的联系方式有变动，请立即通知我们，如果未能及时通知，由

此导致的费用、损失等将由您自行承担。



17. 因本合约发生的一切争议，我们将与您友好协商处理，如果协商不成，将在卖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18. 本合约书一式贰份，在以下条件完成之后方可生效：a/我们和您都已经签字捺印/盖章；b/我们收到您支付的定金。

19. 合同条款外承诺无效。

20. 本合约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应另行签署书面的补充协议。

21. 本合约任何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卖方（盖章）： 买方（签字捺印/盖章）：

日期： 日期：


